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4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唐鎮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7日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

少連偵字第40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

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

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

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

之。」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宣告

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項規

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

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宣告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

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

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量定妥適與否的判斷

基礎。而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此

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所明定。

（二）查本案係由被告提起上訴，且本院審理時明示本案僅係針

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102頁），依前揭說

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諭知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

審查，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於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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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犯罪事實認定及其證據取捨，因與本案「刑」之判斷

尚屬可分，且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本

案經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應予維

持，本案據以審查原審刑度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

名，均引用如附件所示原審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

理由，並補充論述本院認應駁回上訴之理由。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稱：原審量刑過重，請予以從輕量刑云云。

（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

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

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

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

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

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

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

96號判例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由上

可知，法律固賦予法官量刑輕重之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

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

之拘束，必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

念、法律感情及慣例所規範。

（三）原判決以被告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

其刑，而被告依上開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原審認對被告科

以最低度刑，其結果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

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酌減其刑，且依刑法第70條、第

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並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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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量刑並未

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

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本院即

應予尊重。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

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雖以前詞提起上訴，且於本

院審理時與被害人丁○○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成立調解，

願履行原應負擔之民事賠償責任，上開於本院審理時成立

調解之情況，無法動搖原審量刑之基礎，原審已量處輕度

刑，查無其他減刑事由，本院自無從量處更輕之刑，從

而，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求予撤銷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

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魏威至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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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鄭士誠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林子玲　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

偵字第400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59號），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鄭士誠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林子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鄭士誠

及林子玲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本院訴字卷第260頁）、證

人徐○○（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中之

證述（本院訴字卷第233至258頁）以外，其餘均引用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核被告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子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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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

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

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

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

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

而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

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

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甲○○、鄭士誠與同案

被告賴炫璋（另行通緝)、少年江○○（00年0月生，姓名年

籍詳卷)及其他在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下手實施強暴之

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

共同正犯；而被告林子玲為在場助勢之人，依前揭說明，尚

難與上開人員成立共同正犯，附此敘明。

三、刑之加重減輕之說明：

(一)被告甲○○、鄭士誠於本案行為時均為成年人，其等2人與

少年江○○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

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至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固亦有

加重規定，然需所犯者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始有其適用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2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刑

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係為保護社會秩序與安寧，屬於社會

法益，並非個人法益，是被告甲○○、鄭士誠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被告林子玲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對象雖為少年徐○○，惟仍不得適用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規定加

重其刑，併予指明。

(二)被告甲○○前因毒品案件經判處罪刑後，經本院105年度聲

字第120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又因毒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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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428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

定，上開刑期接續執行後，於107年5月8日縮刑假釋出監付

保護管束，於107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

其未執行之刑，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

載明並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足認被告甲○○於有期徒刑執行

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本院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在法院認為個

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

規定之情形，始例外應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

刑，並宣告最低法定刑，而考量被告甲○○前案執行刑期非

短、前案與本案均為故意犯罪等情，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

弱，復審酌本案所涉罪質及犯罪情狀，認為如依累犯規定加

重最低本刑，並不會使被告甲○○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之罪責，也不會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與憲

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皆無抵觸，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

條第1 項規定，對被告甲○○所犯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

加重其刑。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

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

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

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

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

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

台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

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甲○○部分，依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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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刑法第47條

第1 項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8月；

被告鄭士誠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本文前段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7月，

惟同為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

人，其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有事前謀劃聚眾實施強暴脅迫而

鳩集、其強暴脅迫行為之對象為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已造成公

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者；抑或

僅基於其他目的聚眾後因偶發事件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

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者、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強暴脅迫而

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

隨機之人或物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

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者，二者在行為人主觀惡意及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

全之侵擾破壞，均有程度上之差異，但法律科處此類犯罪，

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則屬相同，殊難謂為非重，自非不可依行

為人客觀之犯行與其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

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

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

平等原則。本院審酌被告甲○○、鄭士誠所為本案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雖均屬可議，惟被告甲○

○於警詢中稱：當時是被告鄭士誠約我去KTV唱歌，後來同

案被告賴炫璋找少年江○○來處理與丁○○（未就被告甲○

○、鄭士誠等人提出傷害告訴)及少年徐○○之債務糾紛，

原本都好好的在談事情，後來不知道怎樣就發生口角，我跟

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就打起來，後來旁邊友人要拉開我

們，少年江○○後面又去打丁○○等語（偵卷第91頁）；被

告鄭士誠於警詢中稱：我約被告甲○○、林子玲及同案被告

賴炫璋去KTV唱歌，同案被告賴炫璋接到少年江○○電話說

丁○○跟他有債務糾紛，就約少年江○○、丁○○及少年徐

○○來KTV談事情，我後來有看到被告甲○○跟丁○○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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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拉扯衣服，被告甲○○就跟丁○○打起來等語（偵卷第

85頁)；丁○○於警詢中稱：我接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打電話

給我叫我與女友徐○○到KTV把事情講清楚，我過去後看到

同案被告賴炫璋旁邊有被告甲○○及少年江○○，當時我們

就到樓下巷內談事情，我們跟少年江○○說能否還我們醫藥

費，我女友徐○○講話比較大聲，他們就叫她小聲一點，徐

○○沒有理他們，同案被告賴炫璋就不爽而往徐○○丟飲

料，之後少年江○○用腳踹徐○○，我就擋在徐○○前面說

不需要這樣，被告甲○○就跑過來我前面拉我衣領還掐我脖

子，把我壓在地上打，之後就一群人往我身上打，我跟少年

江○○、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同案被告賴炫璋均

認識，都是朋友關係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少年徐○

○於警詢中稱：少年江○○欠丁○○錢，同案被告賴炫璋約

我與丁○○出來講錢的事情，我們就到KTV，後來下樓到巷

子談，談判破裂後，同案被告賴炫璋朝我丟瓶子，被告鄭士

誠及林子玲叫我小聲點，後來丁○○被人拉到旁邊，被告甲

○○則拉扯丁○○的胸口，我上去扶丁○○，同案被告賴炫

璋一群人衝過來打我們等語（偵卷第118頁），復於本院審

理中證稱：我先跟被告鄭士誠認識，彼此的家長都有見過

面，有當朋友，被告鄭士誠是我乾哥哥，我還沒跟丁○○交

往前，就認識被告鄭士誠，案發當天是同案被告賴炫璋要問

丁○○事情，我陪丁○○過去KTV，後來丁○○先用被告甲

○○的脖子，就發生拉扯，丁○○遭被告甲○○推倒，我過

去要扶丁○○起來，一群人就衝過來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3

4、248、254頁），均互核相符，應堪採信，足認被告甲○

○、鄭士誠均與丁○○為朋友，且被告鄭士誠與少年徐○○

相識甚久，案發當天被告甲○○及鄭士誠原本係與同案被告

賴炫璋等人在上開KTV唱歌而聚集，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

眾三人以上，嗣因少年徐○○音量過大且雙方因談論債務糾

紛之意見不合而引發衝突，始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

緒而臨時起意參與，其等2人之主觀惡性尚非重大；且其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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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施強暴之對象僅丁○○及少年徐○○，雖因群眾形成之

攻擊狀態可能外溢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及社會安全，但對於

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壞，尚無法與直接攻擊

群眾或不特定人之情形相提並論，是以被告甲○○、鄭士誠

本案犯罪情節而論，其等2人之惡性尚非重大難赦，復審酌

被告甲○○、鄭士誠均坦承犯行，足徵其等2人之犯後態度

均非惡劣，從而，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在公共場所聚眾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前揭規定遞加重其刑、加重其

刑後，其最低本刑各為有期徒刑8月、7月，縱使對被告甲○

○、鄭士誠各科以上開最低度刑，其結果均有情輕法重、過

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

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甲○○、鄭士誠

本案所為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酌減

其刑，就被告甲○○部分，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

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就被告鄭士誠部分先加重後減輕

之。至被告林子玲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

聚眾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尚難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

重，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審酌被告甲○○前有毒品、傷害、妨害秩序、非法攜帶刀

械等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紀錄（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

被告鄭士誠前有妨害秩序案件經緩起訴確定之紀錄，此有其

等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資憑考（本院

訴字卷第23至46頁），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均在罪責

範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被告甲○○、鄭士誠前已均有妨害秩

序案件經偵查或審理之經驗，竟仍均未謹言慎行，僅因與丁

○○、少年徐○○有口角即進一步與對方有肢體衝突，聚眾

在公共場所尋釁鬧事，下手實施強暴，而被告林子玲則在場

助勢，其等所為均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應予譴責；惟考量其

等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集，且均非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

人，而助勢、實施強暴對象之丁○○、少年徐○○所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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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非至為嚴重，又其等3人均已坦承犯行，另少年徐○○之

法定代理人即其母業已撤回對被告鄭士誠所提出之傷害告

訴，有撤銷告訴書狀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23頁），被告鄭

士誠復於本院審理中與丁○○達成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

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第91至92頁)；兼衡量被告甲○

○、鄭士誠、林子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其等3人於

警詢中所述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示之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另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罪名；

刑法分則之加重，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而為另一獨立罪名。亦即，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

總則加重而提高，然刑法分則加重，則提高各罪之法定本

刑。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

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所稱「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

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既非特別針對個別特定之行

為加重處罰，故對一切犯罪皆有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

此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係屬刑法分則之加重有別。又

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得易刑處分要件，所稱犯「最重

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係指法定最重本刑而言，依

前揭說明，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既屬刑法總則加

重，法定本刑不會因此加重規定提高，則成年人與少年共同

實施犯罪，是否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為易刑處

分，自應依各該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及宣告刑，作為判斷標

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

雖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依前

揭說明，其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故

仍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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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者，均得易科罰金，爰就被告甲○○、鄭士

誠、林子玲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六、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簡易判決書送達日後20日內，以書

　　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

　　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少連偵

字第4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被　　　告　賴炫璋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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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鄭士誠　男　2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子玲　女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炫璋曾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

月，於民國109年11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甲○○曾因

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07年5月9日縮刑

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

二、賴炫璋於民國112年3月16日23時許，以電話邀約丁○○與其

女友戊○○(2人已分手)，前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2段KISS K

TV，商談解決丁○○與甲○○、少年江O毅（係00年0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間之糾紛，待丁○

○、戊○○抵達後，賴玹璋即請丁○○、戊○○隨同其與在

場之甲○○、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到附近之巷弄商談，

並由不詳之人另邀集數名不詳男子到場助勢，同日23時55分

許，雙方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一言不

合而口角，甲○○與丁○○發生肢體衝突，賴炫璋、江O

毅、鄭士誠、林子玲及在場之不詳男子見狀，即與甲○○基

於妨害秩序共同犯意聯絡，在該屬不特定人得隨意進出之住

宅區巷弄之公共場所，由賴玹璋持酒瓶往戊○○方向丟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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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由賴玹璋、甲○○、江O毅與不詳男子共同趨前毆打

丁○○、戊○○，而鄭士誠亦以腳踹戊○○、要求戊○○安

靜點，對丁○○、戊○○實施強暴行為，另林子玲則在旁對

戊○○叫囂以助勢，造成丁○○受有頭皮2公分之開放性傷

口、右手擦傷、右上門牙損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

訴)，而戊○○則受有頭部、右膝、左肘及腹壁挫傷、左膝

及左小腿擦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並使附近

住戶深夜安寧受到干擾。嗣警獲報到場，賴玹璋等人即一哄

而散，然仍為警循線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茲將本案證據臚列如下：

㈠、被告賴炫璋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㈡、被告甲○○於警詢之陳述(偵查中經傳未到)。

㈢、被告鄭士誠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㈣、被告林子玲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㈤、被害人即證人丁○○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㈥、被害人即證人戊○○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㈦、共犯即少年江O毅於警詢之陳述。

㈧、證人即在場人魏正育於警詢之陳述。

㈨、證人即在場人李怡安於警詢之陳述。

㈩、警員施皓灜之職務報告1份。

、被告賴玹璋邀約被害人丁○○之訊息翻拍畫面1份。

、案發過程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份。

、被害人丁○○、戊○○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各1份。

二、論罪：

㈠、所犯法條：

１、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２、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妨害秩序罪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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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共同正犯：

　　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與少年江Ｏ毅及其他

到場參與之不詳之人，就前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請依共同正犯論處。

㈢、刑之加重事由：

１、被告賴炫璋、甲○○均曾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

查註表、矯正簡表在卷可考，其2人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審酌其等前科犯行，顯見其對

刑罰反應力薄弱，法治觀念淡薄，具有特別之惡性，是請均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２、又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均係成年人，竟與

少年江Ｏ毅共犯上開犯行，均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又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炫璋等人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然此部分已據告訴人即被害人戊○○之母何思珈

於112年3月22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鄭士誠之告訴，有告訴人何

思珈立具之撤銷告書狀在卷可憑，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1

項之規定，其撤回之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惟此部分如果成

立犯罪，因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永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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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助勢之人，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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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4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唐鎮平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7日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項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宣告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量定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而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所明定。
（二）查本案係由被告提起上訴，且本院審理時明示本案僅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102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諭知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查，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認定及其證據取捨，因與本案「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本案經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本案據以審查原審刑度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均引用如附件所示原審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本院認應駁回上訴之理由。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稱：原審量刑過重，請予以從輕量刑云云。
（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由上可知，法律固賦予法官量刑輕重之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必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所規範。
（三）原判決以被告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其刑，而被告依上開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原審認對被告科以最低度刑，其結果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酌減其刑，且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本院即應予尊重。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雖以前詞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與被害人丁○○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成立調解，願履行原應負擔之民事賠償責任，上開於本院審理時成立調解之情況，無法動搖原審量刑之基礎，原審已量處輕度刑，查無其他減刑事由，本院自無從量處更輕之刑，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求予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魏威至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鄭士誠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林子玲　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59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鄭士誠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子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鄭士誠及林子玲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本院訴字卷第260頁）、證人徐○○（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訴字卷第233至258頁）以外，其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甲○○、鄭士誠與同案被告賴炫璋（另行通緝)、少年江○○（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及其他在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下手實施強暴之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而被告林子玲為在場助勢之人，依前揭說明，尚難與上開人員成立共同正犯，附此敘明。
三、刑之加重減輕之說明：
(一)被告甲○○、鄭士誠於本案行為時均為成年人，其等2人與少年江○○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至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固亦有加重規定，然需所犯者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2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係為保護社會秩序與安寧，屬於社會法益，並非個人法益，是被告甲○○、鄭士誠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被告林子玲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對象雖為少年徐○○，惟仍不得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指明。
(二)被告甲○○前因毒品案件經判處罪刑後，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120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428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上開刑期接續執行後，於107年5月8日縮刑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07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並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足認被告甲○○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在法院認為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情形，始例外應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並宣告最低法定刑，而考量被告甲○○前案執行刑期非短、前案與本案均為故意犯罪等情，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復審酌本案所涉罪質及犯罪情狀，認為如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並不會使被告甲○○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也不會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皆無抵觸，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對被告甲○○所犯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其刑。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甲○○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8月；被告鄭士誠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7月，惟同為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人，其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有事前謀劃聚眾實施強暴脅迫而鳩集、其強暴脅迫行為之對象為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者；抑或僅基於其他目的聚眾後因偶發事件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者、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強暴脅迫而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者，二者在行為人主觀惡意及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壞，均有程度上之差異，但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則屬相同，殊難謂為非重，自非不可依行為人客觀之犯行與其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本院審酌被告甲○○、鄭士誠所為本案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雖均屬可議，惟被告甲○○於警詢中稱：當時是被告鄭士誠約我去KTV唱歌，後來同案被告賴炫璋找少年江○○來處理與丁○○（未就被告甲○○、鄭士誠等人提出傷害告訴)及少年徐○○之債務糾紛，原本都好好的在談事情，後來不知道怎樣就發生口角，我跟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就打起來，後來旁邊友人要拉開我們，少年江○○後面又去打丁○○等語（偵卷第91頁）；被告鄭士誠於警詢中稱：我約被告甲○○、林子玲及同案被告賴炫璋去KTV唱歌，同案被告賴炫璋接到少年江○○電話說丁○○跟他有債務糾紛，就約少年江○○、丁○○及少年徐○○來KTV談事情，我後來有看到被告甲○○跟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被告甲○○就跟丁○○打起來等語（偵卷第85頁)；丁○○於警詢中稱：我接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打電話給我叫我與女友徐○○到KTV把事情講清楚，我過去後看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旁邊有被告甲○○及少年江○○，當時我們就到樓下巷內談事情，我們跟少年江○○說能否還我們醫藥費，我女友徐○○講話比較大聲，他們就叫她小聲一點，徐○○沒有理他們，同案被告賴炫璋就不爽而往徐○○丟飲料，之後少年江○○用腳踹徐○○，我就擋在徐○○前面說不需要這樣，被告甲○○就跑過來我前面拉我衣領還掐我脖子，把我壓在地上打，之後就一群人往我身上打，我跟少年江○○、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同案被告賴炫璋均認識，都是朋友關係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少年徐○○於警詢中稱：少年江○○欠丁○○錢，同案被告賴炫璋約我與丁○○出來講錢的事情，我們就到KTV，後來下樓到巷子談，談判破裂後，同案被告賴炫璋朝我丟瓶子，被告鄭士誠及林子玲叫我小聲點，後來丁○○被人拉到旁邊，被告甲○○則拉扯丁○○的胸口，我上去扶丁○○，同案被告賴炫璋一群人衝過來打我們等語（偵卷第11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先跟被告鄭士誠認識，彼此的家長都有見過面，有當朋友，被告鄭士誠是我乾哥哥，我還沒跟丁○○交往前，就認識被告鄭士誠，案發當天是同案被告賴炫璋要問丁○○事情，我陪丁○○過去KTV，後來丁○○先用被告甲○○的脖子，就發生拉扯，丁○○遭被告甲○○推倒，我過去要扶丁○○起來，一群人就衝過來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34、248、254頁），均互核相符，應堪採信，足認被告甲○○、鄭士誠均與丁○○為朋友，且被告鄭士誠與少年徐○○相識甚久，案發當天被告甲○○及鄭士誠原本係與同案被告賴炫璋等人在上開KTV唱歌而聚集，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眾三人以上，嗣因少年徐○○音量過大且雙方因談論債務糾紛之意見不合而引發衝突，始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其等2人之主觀惡性尚非重大；且其等2人實施強暴之對象僅丁○○及少年徐○○，雖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外溢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及社會安全，但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壞，尚無法與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之情形相提並論，是以被告甲○○、鄭士誠本案犯罪情節而論，其等2人之惡性尚非重大難赦，復審酌被告甲○○、鄭士誠均坦承犯行，足徵其等2人之犯後態度均非惡劣，從而，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前揭規定遞加重其刑、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本刑各為有期徒刑8月、7月，縱使對被告甲○○、鄭士誠各科以上開最低度刑，其結果均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甲○○、鄭士誠本案所為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酌減其刑，就被告甲○○部分，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就被告鄭士誠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至被告林子玲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尚難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審酌被告甲○○前有毒品、傷害、妨害秩序、非法攜帶刀械等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紀錄（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被告鄭士誠前有妨害秩序案件經緩起訴確定之紀錄，此有其等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資憑考（本院訴字卷第23至46頁），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均在罪責範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被告甲○○、鄭士誠前已均有妨害秩序案件經偵查或審理之經驗，竟仍均未謹言慎行，僅因與丁○○、少年徐○○有口角即進一步與對方有肢體衝突，聚眾在公共場所尋釁鬧事，下手實施強暴，而被告林子玲則在場助勢，其等所為均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應予譴責；惟考量其等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集，且均非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助勢、實施強暴對象之丁○○、少年徐○○所受傷害均非至為嚴重，又其等3人均已坦承犯行，另少年徐○○之法定代理人即其母業已撤回對被告鄭士誠所提出之傷害告訴，有撤銷告訴書狀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23頁），被告鄭士誠復於本院審理中與丁○○達成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第91至92頁)；兼衡量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其等3人於警詢中所述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另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罪名；刑法分則之加重，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為另一獨立罪名。亦即，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然刑法分則加重，則提高各罪之法定本刑。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稱「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既非特別針對個別特定之行為加重處罰，故對一切犯罪皆有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此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係屬刑法分則之加重有別。又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得易刑處分要件，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係指法定最重本刑而言，依前揭說明，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既屬刑法總則加重，法定本刑不會因此加重規定提高，則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是否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為易刑處分，自應依各該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及宣告刑，作為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雖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依前揭說明，其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故仍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均得易科罰金，爰就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簡易判決書送達日後20日內，以書
　　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
　　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被　　　告　賴炫璋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鄭士誠　男　2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子玲　女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炫璋曾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民國109年11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甲○○曾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07年5月9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
二、賴炫璋於民國112年3月16日23時許，以電話邀約丁○○與其女友戊○○(2人已分手)，前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2段KISS KTV，商談解決丁○○與甲○○、少年江O毅（係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間之糾紛，待丁○○、戊○○抵達後，賴玹璋即請丁○○、戊○○隨同其與在場之甲○○、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到附近之巷弄商談，並由不詳之人另邀集數名不詳男子到場助勢，同日23時55分許，雙方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一言不合而口角，甲○○與丁○○發生肢體衝突，賴炫璋、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及在場之不詳男子見狀，即與甲○○基於妨害秩序共同犯意聯絡，在該屬不特定人得隨意進出之住宅區巷弄之公共場所，由賴玹璋持酒瓶往戊○○方向丟擲後，再由賴玹璋、甲○○、江O毅與不詳男子共同趨前毆打丁○○、戊○○，而鄭士誠亦以腳踹戊○○、要求戊○○安靜點，對丁○○、戊○○實施強暴行為，另林子玲則在旁對戊○○叫囂以助勢，造成丁○○受有頭皮2公分之開放性傷口、右手擦傷、右上門牙損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而戊○○則受有頭部、右膝、左肘及腹壁挫傷、左膝及左小腿擦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並使附近住戶深夜安寧受到干擾。嗣警獲報到場，賴玹璋等人即一哄而散，然仍為警循線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茲將本案證據臚列如下：
㈠、被告賴炫璋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㈡、被告甲○○於警詢之陳述(偵查中經傳未到)。
㈢、被告鄭士誠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㈣、被告林子玲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㈤、被害人即證人丁○○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㈥、被害人即證人戊○○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㈦、共犯即少年江O毅於警詢之陳述。
㈧、證人即在場人魏正育於警詢之陳述。
㈨、證人即在場人李怡安於警詢之陳述。
㈩、警員施皓灜之職務報告1份。
、被告賴玹璋邀約被害人丁○○之訊息翻拍畫面1份。
、案發過程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份。
、被害人丁○○、戊○○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各1份。
二、論罪：
㈠、所犯法條：
１、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２、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㈡、共同正犯：
　　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與少年江Ｏ毅及其他到場參與之不詳之人，就前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共同正犯論處。
㈢、刑之加重事由：
１、被告賴炫璋、甲○○均曾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表、矯正簡表在卷可考，其2人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審酌其等前科犯行，顯見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法治觀念淡薄，具有特別之惡性，是請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２、又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均係成年人，竟與少年江Ｏ毅共犯上開犯行，均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又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炫璋等人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然此部分已據告訴人即被害人戊○○之母何思珈於112年3月22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鄭士誠之告訴，有告訴人何思珈立具之撤銷告書狀在卷可憑，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1項之規定，其撤回之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永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4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唐鎮平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7日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
少連偵字第40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
      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
      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
      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宣告刑、
      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項規定，已
      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
      人明示僅就宣告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原審法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量定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而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此為刑事
      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所明定。
（二）查本案係由被告提起上訴，且本院審理時明示本案僅係針
      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102頁），依前揭說明
      ，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諭知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
      查，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
      於犯罪事實認定及其證據取捨，因與本案「刑」之判斷尚
      屬可分，且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本案
      經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應予維持
      ，本案據以審查原審刑度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均引用如附件所示原審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
      由，並補充論述本院認應駁回上訴之理由。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稱：原審量刑過重，請予以從輕量刑云云。
（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
      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
      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
      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
      ，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
      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
      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
      號判例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由上可
      知，法律固賦予法官量刑輕重之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
      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必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
      法律感情及慣例所規範。
（三）原判決以被告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
      其刑，而被告依上開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原審認對被告科
      以最低度刑，其結果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
      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酌減其刑，且依刑法第70條、第
      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並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
      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量刑並未
      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
      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本院即
      應予尊重。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
      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雖以前詞提起上訴，且於本
      院審理時與被害人丁○○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成立調解，願
      履行原應負擔之民事賠償責任，上開於本院審理時成立調
      解之情況，無法動搖原審量刑之基礎，原審已量處輕度刑
      ，查無其他減刑事由，本院自無從量處更輕之刑，從而，
      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求予撤銷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
、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魏威至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鄭士誠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林子玲　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
偵字第400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59號），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鄭士誠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林子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鄭士誠及
    林子玲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本院訴字卷第260頁）、證人
    徐○○（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本院訴字卷第233至258頁）以外，其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
二、核被告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子玲所為
    ，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
    強暴在場助勢罪。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
    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
    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
    ，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
    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
    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
    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
    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
    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甲○○、鄭士誠與同案被告
    賴炫璋（另行通緝)、少年江○○（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
    )及其他在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下手實施強暴之人，均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而被告林子玲為在場助勢之人，依前揭說明，尚難與上開
    人員成立共同正犯，附此敘明。
三、刑之加重減輕之說明：
(一)被告甲○○、鄭士誠於本案行為時均為成年人，其等2人與少
    年江○○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
    定，加重其刑。至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固亦有加重規
    定，然需所犯者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始有其適用（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72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刑法第150
    條第1項之罪，係為保護社會秩序與安寧，屬於社會法益，
    並非個人法益，是被告甲○○、鄭士誠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被告林子玲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
    暴在場助勢之對象雖為少年徐○○，惟仍不得適用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規定加重其刑，併
    予指明。
(二)被告甲○○前因毒品案件經判處罪刑後，經本院105年度聲字
    第120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
    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428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
    上開刑期接續執行後，於107年5月8日縮刑假釋出監付保護
    管束，於107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
    執行之刑，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
    並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足認被告甲○○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
    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在法院認為個案應量
    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
    情形，始例外應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並宣
    告最低法定刑，而考量被告甲○○前案執行刑期非短、前案與
    本案均為故意犯罪等情，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復審酌本
    案所涉罪質及犯罪情狀，認為如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並不會使被告甲○○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也不
    會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及比例原則皆無抵觸，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
    對被告甲○○所犯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其刑。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
    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
    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
    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
    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
    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
    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最
    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甲○○部分，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8月；被告
    鄭士誠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本文前段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7月，惟同
    為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人，其
    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有事前謀劃聚眾實施強暴脅迫而鳩集、
    其強暴脅迫行為之對象為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已造成公眾或他
    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者；抑或僅基於
    其他目的聚眾後因偶發事件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
    而臨時起意參與者、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強暴脅迫而因群眾
    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
    人或物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
    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者，二者在
    行為人主觀惡意及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
    壞，均有程度上之差異，但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
    低本刑則屬相同，殊難謂為非重，自非不可依行為人客觀之
    犯行與其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
    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
    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本院審酌被告甲○○、鄭士誠所為本案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雖均屬可議，惟被告甲○○於警詢中稱：
    當時是被告鄭士誠約我去KTV唱歌，後來同案被告賴炫璋找
    少年江○○來處理與丁○○（未就被告甲○○、鄭士誠等人提出傷
    害告訴)及少年徐○○之債務糾紛，原本都好好的在談事情，
    後來不知道怎樣就發生口角，我跟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就
    打起來，後來旁邊友人要拉開我們，少年江○○後面又去打丁
    ○○等語（偵卷第91頁）；被告鄭士誠於警詢中稱：我約被告
    甲○○、林子玲及同案被告賴炫璋去KTV唱歌，同案被告賴炫
    璋接到少年江○○電話說丁○○跟他有債務糾紛，就約少年江○○
    、丁○○及少年徐○○來KTV談事情，我後來有看到被告甲○○跟
    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被告甲○○就跟丁○○打起來等語（偵
    卷第85頁)；丁○○於警詢中稱：我接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打電
    話給我叫我與女友徐○○到KTV把事情講清楚，我過去後看到
    同案被告賴炫璋旁邊有被告甲○○及少年江○○，當時我們就到
    樓下巷內談事情，我們跟少年江○○說能否還我們醫藥費，我
    女友徐○○講話比較大聲，他們就叫她小聲一點，徐○○沒有理
    他們，同案被告賴炫璋就不爽而往徐○○丟飲料，之後少年江
    ○○用腳踹徐○○，我就擋在徐○○前面說不需要這樣，被告甲○○
    就跑過來我前面拉我衣領還掐我脖子，把我壓在地上打，之
    後就一群人往我身上打，我跟少年江○○、被告甲○○、鄭士誠
    、林子玲、同案被告賴炫璋均認識，都是朋友關係等語（偵
    卷第114至115頁）；少年徐○○於警詢中稱：少年江○○欠丁○○
    錢，同案被告賴炫璋約我與丁○○出來講錢的事情，我們就到
    KTV，後來下樓到巷子談，談判破裂後，同案被告賴炫璋朝
    我丟瓶子，被告鄭士誠及林子玲叫我小聲點，後來丁○○被人
    拉到旁邊，被告甲○○則拉扯丁○○的胸口，我上去扶丁○○，同
    案被告賴炫璋一群人衝過來打我們等語（偵卷第118頁），
    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先跟被告鄭士誠認識，彼此的家長
    都有見過面，有當朋友，被告鄭士誠是我乾哥哥，我還沒跟
    丁○○交往前，就認識被告鄭士誠，案發當天是同案被告賴炫
    璋要問丁○○事情，我陪丁○○過去KTV，後來丁○○先用被告甲○
    ○的脖子，就發生拉扯，丁○○遭被告甲○○推倒，我過去要扶
    丁○○起來，一群人就衝過來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34、248、
    254頁），均互核相符，應堪採信，足認被告甲○○、鄭士誠
    均與丁○○為朋友，且被告鄭士誠與少年徐○○相識甚久，案發
    當天被告甲○○及鄭士誠原本係與同案被告賴炫璋等人在上開
    KTV唱歌而聚集，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眾三人以上，嗣因
    少年徐○○音量過大且雙方因談論債務糾紛之意見不合而引發
    衝突，始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
    其等2人之主觀惡性尚非重大；且其等2人實施強暴之對象僅
    丁○○及少年徐○○，雖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外溢產生危
    害於公眾安寧及社會安全，但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
    全之侵擾破壞，尚無法與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之情形相
    提並論，是以被告甲○○、鄭士誠本案犯罪情節而論，其等2
    人之惡性尚非重大難赦，復審酌被告甲○○、鄭士誠均坦承犯
    行，足徵其等2人之犯後態度均非惡劣，從而，被告甲○○、
    鄭士誠所犯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前
    揭規定遞加重其刑、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本刑各為有期徒刑
    8月、7月，縱使對被告甲○○、鄭士誠各科以上開最低度刑，
    其結果均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
    對於被告甲○○、鄭士誠本案所為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均酌減其刑，就被告甲○○部分，依刑法第70
    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就被告鄭士誠
    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至被告林子玲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
    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其法定
    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尚難認科
    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附
    此敘明。　　　
四、爰審酌被告甲○○前有毒品、傷害、妨害秩序、非法攜帶刀械
    等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紀錄（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被
    告鄭士誠前有妨害秩序案件經緩起訴確定之紀錄，此有其等
    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資憑考（本院訴
    字卷第23至46頁），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均在罪責範
    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被告甲○○、鄭士誠前已均有妨害秩序案
    件經偵查或審理之經驗，竟仍均未謹言慎行，僅因與丁○○、
    少年徐○○有口角即進一步與對方有肢體衝突，聚眾在公共場
    所尋釁鬧事，下手實施強暴，而被告林子玲則在場助勢，其
    等所為均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應予譴責；惟考量其等尚非謀
    劃聚眾鬥毆而聚集，且均非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助
    勢、實施強暴對象之丁○○、少年徐○○所受傷害均非至為嚴重
    ，又其等3人均已坦承犯行，另少年徐○○之法定代理人即其
    母業已撤回對被告鄭士誠所提出之傷害告訴，有撤銷告訴書
    狀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23頁），被告鄭士誠復於本院審理
    中與丁○○達成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本院訴
    字卷第91至92頁)；兼衡量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之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其等3人於警詢中所述及個人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所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另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罪名；
    刑法分則之加重，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而為另一獨立罪名。亦即，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
    總則加重而提高，然刑法分則加重，則提高各罪之法定本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
    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所稱「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
    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既非特別針對個別特定之行
    為加重處罰，故對一切犯罪皆有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
    此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係屬刑法分則之加重有別。又
    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得易刑處分要件，所稱犯「最重
    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係指法定最重本刑而言，依
    前揭說明，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既屬刑法總則加
    重，法定本刑不會因此加重規定提高，則成年人與少年共同
    實施犯罪，是否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為易刑處分
    ，自應依各該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及宣告刑，作為判斷標準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雖
    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依前揭說
    明，其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故仍屬
    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
    期徒刑者，均得易科罰金，爰就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
    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簡易判決書送達日後20日內，以書
　　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
　　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少連偵
字第4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被　　　告　賴炫璋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鄭士誠　男　2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子玲　女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炫璋曾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
    月，於民國109年11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甲○○曾因毒
    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07年5月9日縮刑假
    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
二、賴炫璋於民國112年3月16日23時許，以電話邀約丁○○與其女
    友戊○○(2人已分手)，前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2段KISS KTV，
    商談解決丁○○與甲○○、少年江O毅（係00年0月生，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間之糾紛，待丁○○、戊○○抵
    達後，賴玹璋即請丁○○、戊○○隨同其與在場之甲○○、江O毅
    、鄭士誠、林子玲到附近之巷弄商談，並由不詳之人另邀集
    數名不詳男子到場助勢，同日23時55分許，雙方在臺中市○
    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一言不合而口角，甲○○與丁○○發
    生肢體衝突，賴炫璋、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及在場之不
    詳男子見狀，即與甲○○基於妨害秩序共同犯意聯絡，在該屬
    不特定人得隨意進出之住宅區巷弄之公共場所，由賴玹璋持
    酒瓶往戊○○方向丟擲後，再由賴玹璋、甲○○、江O毅與不詳
    男子共同趨前毆打丁○○、戊○○，而鄭士誠亦以腳踹戊○○、要
    求戊○○安靜點，對丁○○、戊○○實施強暴行為，另林子玲則在
    旁對戊○○叫囂以助勢，造成丁○○受有頭皮2公分之開放性傷
    口、右手擦傷、右上門牙損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而戊○○則受有頭部、右膝、左肘及腹壁挫傷、左膝及左小
    腿擦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並使附近住戶深
    夜安寧受到干擾。嗣警獲報到場，賴玹璋等人即一哄而散，
    然仍為警循線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茲將本案證據臚列如下：
㈠、被告賴炫璋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㈡、被告甲○○於警詢之陳述(偵查中經傳未到)。
㈢、被告鄭士誠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㈣、被告林子玲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㈤、被害人即證人丁○○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㈥、被害人即證人戊○○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㈦、共犯即少年江O毅於警詢之陳述。
㈧、證人即在場人魏正育於警詢之陳述。
㈨、證人即在場人李怡安於警詢之陳述。
㈩、警員施皓灜之職務報告1份。
、被告賴玹璋邀約被害人丁○○之訊息翻拍畫面1份。
、案發過程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份。
、被害人丁○○、戊○○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各1份。
二、論罪：
㈠、所犯法條：
１、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
    後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２、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妨害秩序罪
    嫌。
㈡、共同正犯：
　　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與少年江Ｏ毅及其他到
    場參與之不詳之人，就前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請依共同正犯論處。
㈢、刑之加重事由：
１、被告賴炫璋、甲○○均曾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
    註表、矯正簡表在卷可考，其2人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審酌其等前科犯行，顯見其對刑
    罰反應力薄弱，法治觀念淡薄，具有特別之惡性，是請均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２、又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均係成年人，竟與少
    年江Ｏ毅共犯上開犯行，均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又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炫璋等人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然此部分已據告訴人即被害人戊○○之母何思珈於
    112年3月22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鄭士誠之告訴，有告訴人何思
    珈立具之撤銷告書狀在卷可憑，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1項
    之規定，其撤回之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惟此部分如果成立
    犯罪，因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永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4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唐鎮平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7日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項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宣告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量定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而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所明定。
（二）查本案係由被告提起上訴，且本院審理時明示本案僅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102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諭知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查，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認定及其證據取捨，因與本案「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本案經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本案據以審查原審刑度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均引用如附件所示原審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論述本院認應駁回上訴之理由。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稱：原審量刑過重，請予以從輕量刑云云。
（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由上可知，法律固賦予法官量刑輕重之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必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所規範。
（三）原判決以被告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其刑，而被告依上開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原審認對被告科以最低度刑，其結果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酌減其刑，且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本院即應予尊重。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雖以前詞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與被害人丁○○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成立調解，願履行原應負擔之民事賠償責任，上開於本院審理時成立調解之情況，無法動搖原審量刑之基礎，原審已量處輕度刑，查無其他減刑事由，本院自無從量處更輕之刑，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求予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魏威至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鄭士誠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
　　　　　　林子玲　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59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鄭士誠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子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鄭士誠及林子玲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本院訴字卷第260頁）、證人徐○○（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訴字卷第233至258頁）以外，其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甲○○、鄭士誠與同案被告賴炫璋（另行通緝)、少年江○○（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及其他在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下手實施強暴之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而被告林子玲為在場助勢之人，依前揭說明，尚難與上開人員成立共同正犯，附此敘明。
三、刑之加重減輕之說明：
(一)被告甲○○、鄭士誠於本案行為時均為成年人，其等2人與少年江○○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至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固亦有加重規定，然需所犯者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2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係為保護社會秩序與安寧，屬於社會法益，並非個人法益，是被告甲○○、鄭士誠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被告林子玲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對象雖為少年徐○○，惟仍不得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後段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指明。
(二)被告甲○○前因毒品案件經判處罪刑後，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120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105年度聲字第428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上開刑期接續執行後，於107年5月8日縮刑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07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並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足認被告甲○○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在法院認為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情形，始例外應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並宣告最低法定刑，而考量被告甲○○前案執行刑期非短、前案與本案均為故意犯罪等情，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復審酌本案所涉罪質及犯罪情狀，認為如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並不會使被告甲○○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也不會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皆無抵觸，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對被告甲○○所犯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加重其刑。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甲○○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遞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8月；被告鄭士誠部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7月，惟同為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人，其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有事前謀劃聚眾實施強暴脅迫而鳩集、其強暴脅迫行為之對象為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者；抑或僅基於其他目的聚眾後因偶發事件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者、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強暴脅迫而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者，二者在行為人主觀惡意及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壞，均有程度上之差異，但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則屬相同，殊難謂為非重，自非不可依行為人客觀之犯行與其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本院審酌被告甲○○、鄭士誠所為本案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雖均屬可議，惟被告甲○○於警詢中稱：當時是被告鄭士誠約我去KTV唱歌，後來同案被告賴炫璋找少年江○○來處理與丁○○（未就被告甲○○、鄭士誠等人提出傷害告訴)及少年徐○○之債務糾紛，原本都好好的在談事情，後來不知道怎樣就發生口角，我跟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就打起來，後來旁邊友人要拉開我們，少年江○○後面又去打丁○○等語（偵卷第91頁）；被告鄭士誠於警詢中稱：我約被告甲○○、林子玲及同案被告賴炫璋去KTV唱歌，同案被告賴炫璋接到少年江○○電話說丁○○跟他有債務糾紛，就約少年江○○、丁○○及少年徐○○來KTV談事情，我後來有看到被告甲○○跟丁○○雙方互相拉扯衣服，被告甲○○就跟丁○○打起來等語（偵卷第85頁)；丁○○於警詢中稱：我接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打電話給我叫我與女友徐○○到KTV把事情講清楚，我過去後看到同案被告賴炫璋旁邊有被告甲○○及少年江○○，當時我們就到樓下巷內談事情，我們跟少年江○○說能否還我們醫藥費，我女友徐○○講話比較大聲，他們就叫她小聲一點，徐○○沒有理他們，同案被告賴炫璋就不爽而往徐○○丟飲料，之後少年江○○用腳踹徐○○，我就擋在徐○○前面說不需要這樣，被告甲○○就跑過來我前面拉我衣領還掐我脖子，把我壓在地上打，之後就一群人往我身上打，我跟少年江○○、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同案被告賴炫璋均認識，都是朋友關係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少年徐○○於警詢中稱：少年江○○欠丁○○錢，同案被告賴炫璋約我與丁○○出來講錢的事情，我們就到KTV，後來下樓到巷子談，談判破裂後，同案被告賴炫璋朝我丟瓶子，被告鄭士誠及林子玲叫我小聲點，後來丁○○被人拉到旁邊，被告甲○○則拉扯丁○○的胸口，我上去扶丁○○，同案被告賴炫璋一群人衝過來打我們等語（偵卷第11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先跟被告鄭士誠認識，彼此的家長都有見過面，有當朋友，被告鄭士誠是我乾哥哥，我還沒跟丁○○交往前，就認識被告鄭士誠，案發當天是同案被告賴炫璋要問丁○○事情，我陪丁○○過去KTV，後來丁○○先用被告甲○○的脖子，就發生拉扯，丁○○遭被告甲○○推倒，我過去要扶丁○○起來，一群人就衝過來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34、248、254頁），均互核相符，應堪採信，足認被告甲○○、鄭士誠均與丁○○為朋友，且被告鄭士誠與少年徐○○相識甚久，案發當天被告甲○○及鄭士誠原本係與同案被告賴炫璋等人在上開KTV唱歌而聚集，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眾三人以上，嗣因少年徐○○音量過大且雙方因談論債務糾紛之意見不合而引發衝突，始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而臨時起意參與，其等2人之主觀惡性尚非重大；且其等2人實施強暴之對象僅丁○○及少年徐○○，雖因群眾形成之攻擊狀態可能外溢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及社會安全，但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侵擾破壞，尚無法與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之情形相提並論，是以被告甲○○、鄭士誠本案犯罪情節而論，其等2人之惡性尚非重大難赦，復審酌被告甲○○、鄭士誠均坦承犯行，足徵其等2人之犯後態度均非惡劣，從而，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依前揭規定遞加重其刑、加重其刑後，其最低本刑各為有期徒刑8月、7月，縱使對被告甲○○、鄭士誠各科以上開最低度刑，其結果均有情輕法重、過於嚴苛之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可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於被告甲○○、鄭士誠本案所為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酌減其刑，就被告甲○○部分，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遞加重後減輕之；就被告鄭士誠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至被告林子玲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眾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尚難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爰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審酌被告甲○○前有毒品、傷害、妨害秩序、非法攜帶刀械等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紀錄（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被告鄭士誠前有妨害秩序案件經緩起訴確定之紀錄，此有其等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資憑考（本院訴字卷第23至46頁），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均在罪責範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被告甲○○、鄭士誠前已均有妨害秩序案件經偵查或審理之經驗，竟仍均未謹言慎行，僅因與丁○○、少年徐○○有口角即進一步與對方有肢體衝突，聚眾在公共場所尋釁鬧事，下手實施強暴，而被告林子玲則在場助勢，其等所為均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應予譴責；惟考量其等尚非謀劃聚眾鬥毆而聚集，且均非直接攻擊群眾或不特定人，而助勢、實施強暴對象之丁○○、少年徐○○所受傷害均非至為嚴重，又其等3人均已坦承犯行，另少年徐○○之法定代理人即其母業已撤回對被告鄭士誠所提出之傷害告訴，有撤銷告訴書狀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123頁），被告鄭士誠復於本院審理中與丁○○達成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第91至92頁)；兼衡量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其等3人於警詢中所述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另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適用於所有罪名；刑法分則之加重，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為另一獨立罪名。亦即，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然刑法分則加重，則提高各罪之法定本刑。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稱「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既非特別針對個別特定之行為加重處罰，故對一切犯罪皆有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此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係屬刑法分則之加重有別。又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得易刑處分要件，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係指法定最重本刑而言，依前揭說明，兒少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既屬刑法總則加重，法定本刑不會因此加重規定提高，則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是否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為易刑處分，自應依各該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及宣告刑，作為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雖被告甲○○、鄭士誠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依前揭說明，其罪名的法定本刑，不因刑法總則加重而提高，故仍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均得易科罰金，爰就被告甲○○、鄭士誠、林子玲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簡易判決書送達日後20日內，以書
　　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
　　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00號
　　被　　　告　賴炫璋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甲○○　男　3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鄭士誠　男　2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子玲　女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鎮○○巷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炫璋曾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民國109年11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甲○○曾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07年5月9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
二、賴炫璋於民國112年3月16日23時許，以電話邀約丁○○與其女友戊○○(2人已分手)，前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2段KISS KTV，商談解決丁○○與甲○○、少年江O毅（係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另由少年法庭審理)間之糾紛，待丁○○、戊○○抵達後，賴玹璋即請丁○○、戊○○隨同其與在場之甲○○、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到附近之巷弄商談，並由不詳之人另邀集數名不詳男子到場助勢，同日23時55分許，雙方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一言不合而口角，甲○○與丁○○發生肢體衝突，賴炫璋、江O毅、鄭士誠、林子玲及在場之不詳男子見狀，即與甲○○基於妨害秩序共同犯意聯絡，在該屬不特定人得隨意進出之住宅區巷弄之公共場所，由賴玹璋持酒瓶往戊○○方向丟擲後，再由賴玹璋、甲○○、江O毅與不詳男子共同趨前毆打丁○○、戊○○，而鄭士誠亦以腳踹戊○○、要求戊○○安靜點，對丁○○、戊○○實施強暴行為，另林子玲則在旁對戊○○叫囂以助勢，造成丁○○受有頭皮2公分之開放性傷口、右手擦傷、右上門牙損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而戊○○則受有頭部、右膝、左肘及腹壁挫傷、左膝及左小腿擦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並使附近住戶深夜安寧受到干擾。嗣警獲報到場，賴玹璋等人即一哄而散，然仍為警循線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茲將本案證據臚列如下：
㈠、被告賴炫璋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㈡、被告甲○○於警詢之陳述(偵查中經傳未到)。
㈢、被告鄭士誠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㈣、被告林子玲於警詢、偵訊之陳述及自白。
㈤、被害人即證人丁○○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㈥、被害人即證人戊○○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㈦、共犯即少年江O毅於警詢之陳述。
㈧、證人即在場人魏正育於警詢之陳述。
㈨、證人即在場人李怡安於警詢之陳述。
㈩、警員施皓灜之職務報告1份。
、被告賴玹璋邀約被害人丁○○之訊息翻拍畫面1份。
、案發過程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1份。
、被害人丁○○、戊○○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各1份。
二、論罪：
㈠、所犯法條：
１、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２、被告林子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妨害秩序罪嫌。
㈡、共同正犯：
　　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與少年江Ｏ毅及其他到場參與之不詳之人，就前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共同正犯論處。
㈢、刑之加重事由：
１、被告賴炫璋、甲○○均曾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表、矯正簡表在卷可考，其2人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審酌其等前科犯行，顯見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法治觀念淡薄，具有特別之惡性，是請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２、又被告賴炫璋、甲○○、鄭士誠、林子玲均係成年人，竟與少年江Ｏ毅共犯上開犯行，均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又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炫璋等人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然此部分已據告訴人即被害人戊○○之母何思珈於112年3月22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鄭士誠之告訴，有告訴人何思珈立具之撤銷告書狀在卷可憑，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1項之規定，其撤回之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 　　日
　　　　　　　　　　　　　　　書　記　官　林永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